
附件4

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填报单位：甘泉县劳山乡人民政府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备注

1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

监督检查
辖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开发区、
工业园区、港区、风景区等应当明确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机构及其职
责，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力量建设，按照职责对本行政区域或者管理区域内生产经营
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协助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按照授权依法履行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2
对乡镇管辖范围内排放污染物、
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环境污染的

检查。
辖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
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
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
守商业秘密。



3 对食品安全情况的监督检查 辖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　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食品原料处理和食品加工、包装
、贮存等场所，保持该场所环境整洁，并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规
定的距离；
（二）具有与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数量相适应的生产经营设备或者设施，有相应
的消毒、更衣、盥洗、采光、照明、通风、防腐、防尘、防蝇、防鼠、防虫、洗涤
以及处理废水、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或者设施；
（三）有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保证食品安
全的规章制度；
（四）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防止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品、原料与
成品交叉污染，避免食品接触有毒物、不洁物；
（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应当洗净、消毒，炊具、用
具用后应当洗净，保持清洁；
（六）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
止食品污染，并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不得将食品与有
毒、有害物品一同贮存、运输；
（七）直接入口的食品应当使用无毒、清洁的包装材料、餐具、饮具和容器；
（八）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生产经营食品时，应当将手洗净，穿
戴清洁的工作衣、帽等；销售无包装的直接入口食品时，应当使用无毒、清洁的容
器、售货工具和设备；
（九）用水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十）使用的洗涤剂、消毒剂应当对人体安全、无害；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非食品生产经营者从事食品贮存、运输和装卸的，应当符合前款第六项的规定。
第三十四条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
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
（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
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
产品；
（三）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五）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



4 对消防安全的检查 辖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第三十一条　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和草原防火期间、
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
防宣传教育，采取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第三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消防安全管
理人，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进行防火安全检查。
《陕西省消防条例》 第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的消防工
作，组织、指导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驻地单位开展群众性消防活动，建立专
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等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

5 对市容环境卫生的监督检查 辖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

《陕西省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 第十四条 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要求：
(一)保持市容整洁，无占道经营、乱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吊挂、乱
堆放等行为；
(二)保持环境卫生整洁，无乱倒的垃圾、污水，无粪便，无污迹，无渣土等；
(三)保持公用设施的整洁、完好；
(四)及时清除冰雪。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


